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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教人师发〔2021〕26 号 

 

 

 

各市（县）区教育局，各直属院校、有关事业单位，市属各民办

学校，各有关职业学校： 

为认真贯彻全国、全省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新时代教

师队伍建设的要求，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骨干教

师队伍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第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评选

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、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以及有关教

育机构（包括教育科学研究机构、教师发展机构、少年宫、电化

教育机构等）在职在岗教师。 

二、评选人数 

第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评选名额不超过 230 名,下

达推荐指标 280 名，具体推荐名额分配见附件 1，各地区推荐人

数不得突破规定名额。从外省引进的教师、第九批无锡市教学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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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以及其他未获得大市级教学能手或县区级学科带头人称号的

参评人员（此类人员称为“破格人员”，下同）不占各地推荐名

额。 

各地区可同时组织县区级学科带头人评选。市教育局将从直

属单位、市属民办学校、有关职业学校中另评出 35 名左右市属

院校学科带头人。 

三、参评条件 

（一）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热爱教育事业，热爱学生，

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。任教以来获得县区级以上师德先进个人、

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等奖励，或近五年来（2016 年以来，下

同）有一次年度考核优秀。 

（二）刻苦钻研教学业务，具有深厚的业务功底和丰富的教

学经验，在本学科有较高的声誉，能起模范带头作用，教学成绩

显著。任教以来获得教育教学业务比赛市级二等奖、县区级一等

奖以上。 

（三）善于开展教学研究，具备先进的学科育人理念和科学

的教研科研方法，在学科教学领域取得显著的教学研究成果。近

五年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本学科专业

论文两篇，具体说明见附件 2。 

（四）中学教师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，特别优秀

的一级教师可破格参评，小学、幼儿园教师应具有一级专业技术

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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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格人员除符合上述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条件外，还须

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三项： 

1.任教以来获得市级以上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教师、优秀

党员、优秀班主任、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； 

2.近五年来获市级评优课（含教学基本功大赛等，下同）一

等奖或省级评优课二等奖以上； 

3.近五年来主持市级课题或是省级课题核心组成员（省教育

科学规划课题或教研课题），或是国家级教学成果（一等奖、二

等奖）、省级教学成果（特等奖、一等奖）、市级教学成果（特等

奖）获得者； 

4.近五年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三篇论文（含上述参评条件

（三）中的两篇发表论文）； 

5.近五年来在省市各类研修项目中担任主持人、导师，或被

遴选为省级以上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人选。 

教科研训人员除符合上述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条件外，

还须增加一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，每年参加上课及讲座等不

少于 3 次，教科研人员听课不少于 80 课时，研训人员每年组织

培训活动不少于 80 课时。 

上述“以上”表述均包括本级在内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学校推荐。按照参评条件，各市（县）区学校经全面

考核后确定推荐人选，向主管教育部门上报参评人员名单及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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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。直属单位、市属民办学校、有关职业学校参评人员名单及

评审材料报至市教科院。 

（二）县级评选。各市（县）区教育局和市教科院分别对各

校推荐的候选人材料进行初审。各市（县）区教育局按分配的推

荐名额研究确定推荐名单，并报市教科院。教科研训人员的评选

工作纳入各学科同时进行。 

（三）市级考评。市统一组织材料复审、教育教学能力测试、

教学理论讲座和答辩、借班上课等。市教育局研究确定并公示第

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名单。经公示无异议的人员，由市

教育局公布学科带头人评选结果。 

五、报送材料及要求 

各地各校要坚持师德为先，突出教书育人实绩，坚持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严格按照评选程序和规定，精心组织，切实做

好各项评选工作，确保评选质量。评选对象应向一线教师、乡村

教师倾斜。 

请各地各校于 10 月 8 日前将《第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

头人推荐审批表》《第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推荐人选名

册》及相关工作材料报送至市教科院（无锡市解放南路 611 号），

联系人：倪老师，电子邮箱：511359380@qq.com，联系电话：

0510-82706151。各校报送材料及要求具体如下： 

1．《第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推荐审批表》（一式二

份，正反面印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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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历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、相关荣誉获奖证书等

材料复印件（装订成册）； 

3.正式出版的代表性论文、论著原件或获奖证书原件（如论

文论著较多，请编写好目录）； 

4．课题立项证书和评优课证书原件； 

5.《第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推荐人选名册》（纸质

稿一份，电子稿一份）； 

6.每位参评者材料单独装袋，材料袋封面注明标题（第九批

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申报材料）、姓名、学科、单位等申报

信息。材料袋中统一用 A4 纸，按上述顺序排列。提供的材料均

需申报人单位审核，情况属实后签注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。 

附件：1．第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

2．关于第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评选条件中 

“省级以上论文”的说明 

3. 第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推荐审批表 

4. 第九批无锡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推荐人选名册 

 

 

无锡市教育局 

2021 年 9 月 15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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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地区 推荐名额 

江阴市 64（5） 

宜兴市 56（4） 

梁溪区 28 

锡山区 25（2） 

惠山区 27（2） 

滨湖区 17 

新吴区 17 

经开区 8 

直属单位(含代管学校)、 

市属民办学校、有关职业学校 
38（9） 

合  计 280（22） 

注：括号内的数字包含在总名额内，为职业学校推荐名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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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现将评选条件中“省级以上论文”说明如下： 

1．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规定，凡在各种增刊、

内刊、专辑、论文集上发表的文章及复习资料、辅导材料、试题

集及电子杂志等性质的出版物，均不作为省级论文的评定材料。 

2．需提供省级以上刊物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本学科专

业论文，且不少于 2000 字。 

3．在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、省教科院（省教研室、省规

划办等）、省师干训中心、省教育学会、省陶研会评选的二等奖

以上的论文，作为省级论文。省教育学会和省陶研会获奖论文限

报 1 篇。 

4．有关本专业的教育教学专著经正式出版社出版，本人撰

写三万字以上可视作一篇省级论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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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任教学科 
及年级 

 
专业技术
资格及任
职时间 

 
评为无锡市
教学能手时
间、批次 

 

党政职务  
评为县区级学科 

带头人时间、批次 
 

工作单位  

近五年 
年度考核
结果 

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

     

情况简介（根据参评条件介绍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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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五年来获得市级以上荣誉： 

 

 

 

近五年来论文、论著发表或获奖情况： 

 

 

 

符合破格条件相关情况： 

 

 

 

学

校

意

见 

 

 

 

盖章 

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市
（
县
）
区
教
育
局
意
见 

 

 

 

盖章 

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无锡市教育局审核意见： 

 

 

盖章： 

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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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填报单位_________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  名 性别 
出生 

年月 
工  作  单  位 

任教学科

及年级 

专业技术资格及

任职时间 
党政职务 

评为无锡市教学 

能手时间、批次 

评为县区级学科 

带头人时间、批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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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5 日印发 
 


